
多名女友替他“刷脸”借贷

到期未还款 钱谁还？

□法治报记者 胡蝶飞 法治报通讯员 张璐

男子请女友帮忙“刷脸”，在某银行网贷了 10 万

元。因到期未还款，银行将女友起诉至法院要求其归

还借款，而女友却说对贷款一事“毫不知情”……近

日，青浦区人民法院审理了这起借贷纠纷案件。

找女友帮忙“刷脸”借贷，女友称不知情？

有一天，男友小富找小玲帮忙“刷脸”，以她的名

义从银行申请了贷款。到了还款日期，小玲并未归还

借款。 后来，小玲收到法院邮寄的传票，她发现某银

行将其起诉至法院，不仅要求其归还 10万元到期借

款本金，还要偿付相应的利息、复利、罚息以及律师

费等。

审理中，银行向法庭提交了借款合同及照片、视

频、借款发放凭证等证据。

小玲则辩称，自己并不认可银行提供的证据。小

富当时找自己“刷脸”，是和她讲想要查看银行卡情

况，需要通过人脸识别认证，自己并不知道当时是在

借款。直到小富因涉嫌诈骗罪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

自己才发现，小富一直在“骗”自己。

小玲还称，小富在与其交往的同时，与另外 10

多名女性也保持着情侣关系，同时，小富还向多人借

款，涉嫌诈骗。 小富在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时，也提到

过 10万元借款。 为维护自身权益，在小富取保候审

时， 小玲要求小富出具借条， 借条上载明了该笔借

款。网贷时，所谓签名也并非自己所签。 银行在发放

借款时无视自己名下多个网贷申请的事实， 放任不

能回收的风险发放借款。 且借款实际由小富所借并

使用，有借条为证，借款应由小富负责归还。

法院认定：系“女友”真实意愿

法院审理认为， 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于银行

提供的借款合同是否是小玲本人所签， 小玲是否为

10万元借款的借款人。 因该笔借款签订借款合同以

及申请借款等流程均通过网上操作， 无法通过笔迹

核实合同上的签字是否为小玲本人签字， 因此承办

法官要求银行工作人员到庭当场演示客户在线签订

借款合同并申请贷款的过程。

经当庭演示发现， 银行客户若选择在线签订合

同，需本人拍摄并验证身份证、银行卡等信息，经本

人进行人脸识别验证后， 还需本人读屏幕上的一连

串随机生成的数字。上述操作均完成后，才能从申请

网贷的入口申请放贷。如此复杂的申请手续，小玲所

述都是在其不知晓的情况下完成，法院难以采信，并

且银行向法院提交的证据与当庭演示客户在线签订

借款合同所形成的证据均保持一致。

据此，法院认定，签订借款合同以及申请借款的

行为均系小玲本人操作完成。 向银行借款的行为是

小玲的真实意愿，且款项也是发放至小玲的账户，根

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该笔借款应由小玲负责偿还。

（文中人物均系化名）

卫生冲突“引燃”矛盾 楼组长愤而点火
公诉人建议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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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报记者 夏天 实习生 陈科扬

本报讯 小区楼组长因卫生管理问题与

居民发生矛盾， 看到住户违反规定在楼道公

共空间摆放杂物后，一气之下将其点燃，不料

引发火情……日前， 嘉定区人民法院对该起

案件开展审理， 公诉人建议判处被告人有期

徒刑 3年，缓刑 4年。

管理问题引矛盾

被告人金某甲是嘉定区某小区 41 号楼

楼组长，退休前曾在生产大队负责卫生工作，

约四五年前开始担任楼组长， 负责楼道卫生

工作。 然而，他的管理工作并不顺利。

金某甲交代， 他在约两三年前， 就发现

701 室住户金某乙开始在公共空间堆放杂

物，最近一年甚至将杂物堆放至地下车库，这

样的行为无疑造成了消防隐患。“居委说这些

东西不好放，让大家拿掉，物业也讲，业委会

也讲”，“我们做这个工作也没办法，总归要跟

人家讲的”。但是，金某甲多次劝说，金某乙仍

然无动于衷，由于这个原因，二人间便逐渐产

生了嫌隙。

实际上，除了卫生问题，二人在改选登记

时也产生了矛盾。 2022年 9月 17日，双方在

物业改选登记时再次发生分歧，“在改选委员

的时候，叫大家签字，每户人家都要签字，喊

他签字不签，还骂人。 ”事后，金某甲表示然，

“骂人也无所谓，这个工作弄的不好，人家总

要骂人的。 ”但二人的矛盾渐渐越积越多。

杂物乱堆成“导火索”

2022 年 9 月 20 日，金某甲路过 41 号楼

地下楼梯间， 又看见金某乙堆放在内的纸板

等杂物，不禁怒从心头起。 正巧，他在地下车

库捡到一个打火机，遂产生报复心理，用打火

机点燃随身携带的纸巾并引燃纸板等杂物后

离开。

“当时也糊里糊涂，只想着要弄掉那些东

西。”没想到，他点燃的纸板造成 41号楼地下

楼梯间起火， 导致地下车库内四只悬挂式干粉

灭火装置启动工作。

当天 12时许，小区保安发现火情后迅速报

警，并协同物业人员参与灭火，消防救援支队接

警后当即赶赴现场救援灭火。据调查，火情造成

地下室公共设施和消防设备、电梯等多处物损，

该楼多户居民紧急逃生。当天，金某甲被公安机

关依法取保候审。

冲动犯罪，引火终“烧身”

嘉定检察院以被告人金某甲涉嫌放火罪，

于今年 5 月 4 日向嘉定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日前，嘉定法院对该案开庭审理。

庭审现场，回想起自己的所作所为，被告人

金某甲表达了悔意：“放火总归不对， 我犯了错

误，对不起楼里的老百姓。”据悉，金某甲于事后

对小区物损进行了赔偿修复， 并主动上门对楼

道住户道歉悔罪， 获得了业委会和被害人的谅

解。 公诉人认为：“被告人金某甲故意纵火焚烧

公私财物， 危害公共安全， 但尚未造成严重后

果”，应以放火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法庭辩论环节， 辩护人提出辩护意见：“本

次案发原因是因其在退休之后完成居委会业委

会发派的任务， 解决楼道堆放物可能影响消防

安全事宜的问题，但方式方法过于偏激，应予否

定。”他指出，金某甲年数已大，对自身行为认知

不清，冲动糊涂导致犯罪，望法庭能够考虑到行

为人工作的内容以及案发的起因， 酌情从轻从

宽审判。

公诉人认为，被告人金某甲认罪认罚，到案

后能如实供述罪行，案发后积极赔偿修复，可以

酌情从轻从宽处罚，结合其情节，建议对被告人

金某甲判处有期徒刑 3年，缓刑 4年。

法院将择期进行宣判。

黄金、公厕、虚拟币……街面交接、神秘包裹、公厕取物……

现实版“谍战”实为掩饰隐瞒犯罪新手段
□法治报记者 夏天 实习生 陈科扬

法治报通讯员 陈宇昂

黄金、公厕、虚拟币，看似毫不相关的

三者因一起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相互串

联了起来；街面交接、神秘包裹、公厕取

物，以往在电视剧中见到的“谍战”场面竟

在日常生活中真实上演。 日前，经普陀区

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以掩饰、隐瞒

犯罪所得罪判处被告人詹某某、朱某某等

6 人有期徒刑 3 年 10 个月至 2 年不等，并

处罚金 5万元至 1万元不等。

“豪爽客人”竟只是“代取小哥”

2022 年 8 月，沪上多家金店都接待了

一位神秘的客人，这位客人进店后就直奔

柜台， 向店员询问完当日金价及加工费

后，便坐在凳子上不断发消息，坐了一会

儿后便离开了。 不多久，刚刚那位客人便

再次到店，这次他没有犹豫，一次性购买

了 2 公斤金条， 临走时， 客人再次开口：

“你们再准备 2 公斤金条， 我过会儿还要

来的。 ”这也让店员对这位“豪爽”的客人

和这笔大单印象深刻。

时间倒回到几天前，朱某某给自己原

来的“包工头”打去电话，想要点活干，对

方表示最近工地停工，但自己可以介绍朱

某某帮人家代取黄金，朱某某当即购买了

机票飞往上海。 到上海的第二天，朱某某

就接到了电话，让其到附近的花园取工作

手机。 他刚踏进花园，便有人主动迎上来，

给他塞了一部手机， 并让其继续等电话。

拿到手机之后朱某某一时有些懵，没一会

儿电话便响了， 朱某某接到了最新指令：

去公共厕所拿放在塑料袋里的银行卡。

等取到袋子后， 朱某某便前往金店

“一掷千金”， 成功变身店员眼中的大客

户，但实际买多少、用哪张卡、刷多少钱、

密码多少等信息均是朱某某通过境外聊

天软件从上家处得知的，自己不过就是一

“跑腿的”。

刚等朱某某汇报完买到了黄金，电话

又再次响起，对方要求其将黄金、电话、银

行卡统一放回附近的公共厕所，并换取一

台新的工作手机，包裹会有人接收的。 短

短一周，朱某某刷走手上的 9 张银行卡中

的电信诈骗被骗资金共计 230 万余元，累

计购买了 7公斤左右黄金。

是谁取走了金条？

每当朱某某放好金条，都会有不同的

戴口罩、鸭舌帽的男子出现在身边，趁没

人注意快速将装有金条的垃圾袋取走，而

他们最终都会在某酒店碰头。 在警方调查

中，一个以詹某某为首，骆某某、於某等 4

人为帮手的“取货团队”浮出了水面。

到案后， 詹某某等人如实作了供述。

2022 年 8 月，詹某某朋友用境外聊天软件

联系他，希望其找人在上海帮忙取货。两人曾

为狱友，相识多年，詹某某很讲“朋友义气”，

恰好自己要来上海做洋酒生意， 身边也有人

手，没多考虑便应了下来。对方通过境外聊天

软件组建了聊天群， 詹某某则准备了多台未

经实名认证的工作手机交给团队成员， 并将

骆某某、於某等人拉入群中，只要朱某某买到

了黄金，对方就会在群里发指示，骆某某等人

便会按指示分别去公厕、绿化带、街边脚手架

等隐蔽处取货。

等詹某某第一次看到几人拿回来的东西

时，才知道自己帮忙取的货物是黄金。对方见

詹某某知道后， 反倒问起詹某某是否有渠道

可以卖掉，承诺会分给其货款的 1.5%，但要

求必须以虚拟币进行交易， 这样比较隐蔽和

安全。詹某某对这位朋友有一些了解，知道其

经常出没缅甸等地，会做一些违法之事，这次

以这样的手段购买、出售黄金，肯定不是正常

的投资行为。但其抱有一丝侥幸心理，自己并

未直接参与购买黄金、交接等流程，因此决定

帮其处理这批黄金。

8 月底，詹某某至台州与买家碰面，交易

价格比当天的国际金价还低， 买家共计支付

了 38万余元虚拟币。 到账后，詹某某将大部

分的虚拟币转入了朋友提供的钱包账户，自

己则留下了一部分作为团队酬劳。

法院经审理认为，詹某某、朱某某等人明

知是犯罪所得而予以转移，其行为已触犯《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对 6 名被告人作出如上

判决。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李骏生

本报讯 无业人员闲逛时发现被害

人家中无人， 遂公然撬锁入室， 一番翻

找后只偷到了现金 160 元 ， 后被民警抓

获。 近日， 崇明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

这样一起案件， 被告人黄某因犯盗窃罪

被判处拘役 5 个月 ， 并处罚金 1000 元 。

由于被害人年事已高， 法院在案件生效

之后， 又主动联系被害人带着转账申请

单上门。

无业人员黄某长期依靠政府救济度

日。 前段时间， 黄某在崇明区竖新镇某

村闲逛时发现被害人潘老太家中无人 ，

黄某当时手头不宽裕， 遂起歹念。

因黄某早年有溜门撬锁的经验 ， 于

是轻车熟路打开门锁， 潜入被害人家中

最终窃得被害人潘老太放于卧室里钱包

内的 160 元， 同月黄某在家中被抓获。

承办法官认为， 本案虽然涉案标的

仅为 160 元， 但被告人黄某的行为仍然构

成盗窃罪。 成立盗窃罪不是仅有盗窃财

物数额较大这一个标准， 如果行为人实

施了像本案中入户盗窃行为， 或者携带

凶器盗窃、 扒窃的行为， 则无论数额大

小， 均可以成立盗窃罪。 其原因在于入

户盗窃、 携带凶器盗窃或者是扒窃等行

为除侵害了公民的财产权， 对公民的住

宅安全以及人身权都会有现实或者潜在

的侵犯， 于是刑法将上述三种盗窃行为

规定为盗窃罪的入罪条件。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被告人黄某以

非法占有为目的， 入户秘密窃取他人财

物， 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 依法应予惩

处。 判处被告人黄某拘役 5 个月， 并处罚金

1000 元。 退缴在案的 160 元发还被害人潘老

太。

本案承办法官在处理该案时， 除了依照

法律进行审判工作之外， 考虑到本案被害人

系已经年逾七旬的农村独居老人 ， 腿脚不

便， 离法院距离较远。 又因其不熟悉网上银

行转账流程， 电话沟通时其出于防骗心理也

没有提供有效的身份信息及银行账户， 于是

在案件生效之后， 主动到其家中， 指导其填

写案外人转账申请单， 保障案件生效后被告

人退缴在案的钱款可以及时发还给被害人。

本案涉案标的不大， 但被害人年龄偏大

的刑事案件在崇明地区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除了做好审判工作以外， 承办法官主动联系

被害人发还财物，让生效判决尽快落到实处，

让老年人被偷被骗的钱可以尽快落袋为安。

无业游民入室盗窃160元被判拘役5个月
法院：入户盗窃数额虽小仍构成盗窃罪


